
飼料（飼料添加物）輸入登記證展延登記申請書  

受 文 者 台 北 市 動 物 保 護 處  

申 請 日 期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

飼料（飼料添

加物）名稱  

登 記 證 
字 號 農飼料（添）入字第                 號 

有 效 期 限 年 月 日

展 延 期 限 年 月 日

附 件 

□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乙份。 
□經濟部國貿局廠商基本資料乙份。 
□飼料販賣登記證影本乙份。 
□委託文件正本乙份。(於國外製造、供應為不同廠商時，應

檢具供應商經公證或認證之委託文件及該供應商與原製

造廠間經公證或認證之委託文件，經我國駐外機構公證，

內容應詳載委託事項、國內代理商名稱及地址、簽發日期

及委任期限) 
□飼料（飼料添加物）輸入登記證正本乙份。 

備 註 
1.本項展延之申請，應於原證期滿前四個月內為之，每次展

延期間為四年。 
2.影本一律加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。 

 

商 號 名 稱： （簽章）

商 號 地 址：  
統 一 編 號： 
負 責 人： （簽章）

電 話：  

 


